辽宁省法库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拟销号群众举报问题查处情况公示第四批
（2022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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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2LN202104070060
	沈阳法库县登仕堡镇周边1公里左右的范围内有六七个采石场，均砍伐大面积松树林，且采矿期间扬尘污染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生活。举报人反映这些采石场均存在向出水的矿坑内放置鱼苗，伪装养鱼塘而逃避检查的行为。
	法库县
	2021年4月8日，法库县政府责成登仕堡镇政府联合法库县自然资源局、法库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沈阳市法库生态环境分局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基本属实。1.登仕堡子镇周边1公里左右范围内共有2个采石场5个采区。2.自2019年10月两家采石场关停后至接到本次信访,采矿区已停产关闭，无采矿扬尘。3.此次调查未发现采矿区内松树被盗砍乱伐情况；2019年12月，法库县林业局对孙某某在采矿区以外盗伐林木的行为处以罚金4.72万元。4.登仕堡子镇第二石场一采区有一自然降水、地下渗水形成的天然水塘，而非人工鱼塘，未发现伪装养鱼塘而逃避检查的行为。5.登仕堡子镇第二采石场一、二采区和沈阳宏昱采石有限公司一采区已于2020年6月完成了矿山企业承担的部分恢复治理工程并通过法库县自然资源局组织的专家验收，尚有沈阳宏昱采石有限公司二、三采区待进行修复。
	部分属实
	登仕堡子镇第二采石场、沈阳宏昱采石有限公司2家采石场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为280.65亩，经实地勘测实际破坏面积140.62亩。上述2家采石场已于2019年10月停产关闭，2019年12月开始，2家采石场启动企业承担部分的治理工作。截至2022年10月，2家企业已完成应由企业承担部分治理73.09亩，剩余67.53亩已由登仕堡子镇政府于2022年完成治理。涉案现场实际被破坏的矿区面积140.62亩已全部完成治理。
	责令检查1人
	

	2
	D2LN202104070058
	2010年开始，沈阳市法库县叶茂台镇叶茂抬村北山与唐官山、头抬子村狐狸山、二抬子村西山、四架山村四架山、庙抬山村庙抬山南山、阎荒地村杏山、太平庄村南山、当石山村鹿厂山、四官朴村北山、石庄子村北大沟山等十六个村十六座青山被毁，毁林面积200多亩，破坏山地500多亩，采挖砂石超过150万立方米，举报人曾于2017年、2018年向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反映过，但未得到解决。
	法库县
	2021年4月8日，法库县政府责成叶茂台镇政府联合法库县自然资源局进行现场调查，经查基本属实，确认：1.涉案问题点位为十四块，为2017年、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涉案内容，据叶茂台镇政府和法库县林业局联合调查核实叶茂台镇被毁林地共计330.36亩，非法开采面积达47592平方米，采出量共计257367立方米，相关部门已对以上违法行为的主犯张某某决定判处有期徒刑20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万元，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依法追究其他刑事责任3人，对相关单位工作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6人、警告处分3人。2、目前叶茂台镇政府、法库县自然资源局已经完成了叶茂台镇6个地块废弃矿山生态治理工程，其余8个地块经过专家论证后采取以自然恢复为主的措施。3.本次调查叶茂台镇其余山地目前均未发现有破坏山地、挖沙取土等情况。
	部分属实
	1.根据督察结束后的进一步调查结果，本轮督察列入问题地块的总面积为419亩。由于该问题在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期间已经投诉，因此从2019年开始已陆续进行治理，其中2019年完成治理地块4块共226.63亩；2020年由叶茂台镇政府完成治理地块2块共42.53亩；2021年完成治理地块7块共205.55亩。治理面积已达到498.48亩，超额完成79.48亩（对破损面积周边的影响面积也进行了治理）。2022年对2019年治理后未成活树木补植、2021年治理场地树木种补植，项目资金由省、市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目资金进行保障落实。
2.叶茂台镇政府将加强现场管理，保证恢复区域不再受到破坏，同时防止其他区域受到破坏。
	无
	

	3
	X2LN202104130015
	2010年开始，法库县叶茂台镇叶茂台村北山、唐官山、头抬子村狐狸山、二抬子村西山、四架山村四架山、庙抬山村庙抬山南山、阎荒地村杏山、太平庄村南山、当石山村鹿厂山、四官朴村北山、石庄子村北大沟山等十六个村十六座青山被毁，毁林面积200多亩，破坏山地500多亩，采挖砂石超过150万立方米，举报人曾于2017年、2018年向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反映过，但未得到解决。
	法库县
	此受理案件与本轮环保督察第二批受理编号D2LN202104070058案件情况一致，具体情况如下：2021年4月8日，法库县政府责成叶茂台镇政府联合法库县自然资源局进行现场调查。经查:1.涉案问题点位为十四块，为2017年、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涉案内容，据叶茂台镇政府和法库县林业局联合调查核实叶茂台镇被毁林地共计330.36亩，非法开采面积达47592平方米，采出量共计257367立方米，相关部门已对以上违法行为的主犯张某某决定判处有期徒刑20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万元，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依法追究其他刑事责任3人，对相关单位工作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6人、警告处分3人。2、目前叶茂台镇政府、法库县自然资源局已经完成了叶茂台镇6个地块废弃矿山生态治理工程，其余8个地块经过专家论证后采取以自然恢复为主的措施。3.本次调查叶茂台镇其余山地目前均未发现有破坏山地、挖沙取土等情况。
	部分属实
	1.根据督察结束后的进一步调查结果，本轮督察列入问题地块的总面积为419亩。由于该问题在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期间已经投诉，因此从2019年开始已陆续进行治理，其中2019年完成治理地块4块共226.63亩；2020年由叶茂台镇政府完成治理地块2块共42.53亩；2021年完成治理地块7块共205.55亩。治理面积已达到498.48亩，超额完成79.48亩（对破损面积周边的影响面积也进行了治理）。2022年对2019年治理后未成活树木补植、2021年治理场地树木种补植，项目资金由省、市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目资金进行保障落实。
2.叶茂台镇政府将加强现场管理，保证恢复区域不再受到破坏，同时防止其他区域受到破坏。
	无
	

	4
	D2LN202104130035
	沈阳市法库县依牛堡子镇大粮洞村东头100米林地，被法库县城建局改建为堆放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的垃圾点，占地面积达130亩，破坏林地，臭味扰民，且距离村民饮用水井只有300米，污染地下水。
	法库县
	2021年4月14日，法库县政府组织沈阳富翔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水利局、依牛堡子镇政府、生态环境分局到现场进行调查。经查：1、举报人投诉的垃圾点实为法库县依牛堡子镇垃圾填埋场。2012年，为解决法库县东南部5个乡镇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法库县政府利用依牛堡子镇大粮洞村东侧320米处被破坏土地建设该填埋场,设计处理能力100吨/日。经勘测，项目总占地117.05亩（其中林地61.52亩，旱地55.53亩）。项目开工建设前，用地范围内为当地村民多年违法取土形成的深坑及部分林地，林地部分原种植速生杨树苗，征地过程中建设单位通过货币补偿方式征用了该部分林地，建设过程中未破坏除项目征用范围内的其它林地。2、项目已办理了用地预审、发改立项及环评审批手续。2011年11月15日,原法库县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出具了“关于法库县依牛堡子镇垃圾填埋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法规国土预字〔2011〕8号），同意通过项目用地预审。2012年2月28日，原法库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关于法库县依牛堡子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法发改〔2012〕9号）。2012年3月19日，原法库县环境保护局对该建设项目进行了环评批复（法环审字〔2012〕17号）。3、环评批复后至2020年10月，填埋场一直处于停止使用状态。2020年10月试运营以来，该填埋场共填埋生活垃圾3130.12吨，未填埋建筑垃圾。4、目前，该填埋场尚未完成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基本属实
	1.沈阳富翔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于4月16日至17日完善了厂区四周防尘网设施和对进入厂区垃圾的除臭、裸土覆盖工作，22日已完成场区四周密植树木工作。
2.沈阳富翔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4月22日已完成监测井设置并对监测井地下水进行取样检验，4月26日出具的检测结果均达标。3.2021年4月20日，法库生态环境分局对填埋场未经验收投入使用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25万元，并要求停产整改，待竣工环保验收合格后方可生产运营，企业罚款已交纳。
4.2021年4月30日，县自然资源局对县住建局未经批准占地建设填埋场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115.055万元，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它设施，罚款已交纳。
5.全力消除环境污染。一是彻底清除场内垃圾。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3月8日，沈阳富翔城乡建设集团将原依牛堡子垃圾填埋场内存储垃圾转运至秀水河子垃圾填埋场，累计转运3112.9吨。二是进行林地植被恢复。2022年4月3日到4月25日，依牛堡子垃圾场绿化工程总计拆除防渗膜39950平，修整林台516米，栽植杨树1350棵，栽植柳树4800棵，下300mm溢流管30米，下600mm排水管10米，修建进场作业路80米。目前正进行树木养护工作。经县自然资源局现场踏勘，认定符合复绿标准。三是已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监测机构对原依牛堡子垃圾填埋场进行地下水、土壤环境质量对比监测，确保环境问题整改到位。
	党内警告3人，诫勉谈话1人
	

	5
	D2LN202104150004
	法库县依牛卜乡大粮洞村居民区附近的林地被破坏建垃圾站，占地面积300多平方米，堆放的垃圾臭味扰民、污染地下水，垃圾尘土随风飞扬影响环境。
	法库县
	2021年4月18日，法库县政府组织沈阳富翔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生态环境分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监理开展现场调查。经查：本案件与本轮第八批案件为重复案件。1、举报人投诉的垃圾点实为法库县依牛堡子镇垃圾填埋场。2012年，为解决法库县东南部5个乡镇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法库县政府利用依牛堡子镇大粮洞村东侧320米处被破坏土地建设该填埋场,设计处理能力100吨/日。经勘测，项目总占地117.05亩（其中林地61.52亩，旱地55.53亩）。项目开工建设前，用地范围内为当地村民多年违法取土形成的深坑及部分林地，林地部分原种植速生杨树苗，征地过程中建设单位通过货币补偿方式征用了该部分林地，建设过程中未破坏除项目征用范围内的其它林地。县自然资源局于2021年4月14日对法库县住建局在依牛堡子镇大粮洞村非法占地一案进行调查，调查发现法库县住建局未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占用土地7.8033公顷，建设垃圾填埋场项目的行为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342条的规定，根据土地管理法77条规定，于2021年4月23日将该案件移交法库县公安局。2、项目已办理了用地预审、发改立项及环评审批手续。2011年11月15日,原法库县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出具了“关于法库县依牛堡子镇垃圾填埋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法规国土预字〔2011〕8号），同意通过项目用地预审。2012年2月28日，原法库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关于法库县依牛堡子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法发改〔2012〕9号）。2012年3月19日，原法库县环境保护局对该建设项目进行了环评批复（法环审字〔2012〕17号）。3、2021年4月15日，法库县城市建设集团委托沈阳泽尔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在填埋场厂界上风向、下风向及最近的大粮洞村居民处布点进行了现场检测，结果表明，填埋场厂界上风向和下风向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要求，敏感点氨、硫化氢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附录D要求。4、经法库生态环境分局同运营单位富祥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县住建局及工程监理到现场核实，厂区南侧有一眼监测井，未发现其他监测井。5、环评批复后至2020年10月，填埋场一直处于停止使用状态。2020年10月试运营以来，该填埋场共填埋生活垃圾3130.12吨,在垃圾运输和填埋过程中，产生过扬尘现象，2021年4月6日接到居民投诉后，企业按照县政府要求实施停产，该厂承担的生活垃圾处理工作转由法库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负责处理。6、目前，该填埋场尚未完成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部分属实
	1.沈阳富翔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于4月16日至17日完善了厂区四周防尘网设施和对进入厂区垃圾的除臭、裸土覆盖工作，22日已完成场区四周密植树木工作。
2.沈阳富翔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4月22日已完成监测井设置并对监测井地下水进行取样检验，4月26日出具的检测结果均达标。3.2021年4月20日，法库生态环境分局对填埋场未经验收投入使用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25万元，并要求停产整改，待竣工环保验收合格后方可生产运营，企业罚款已交纳。
4.2021年4月30日，县自然资源局对县住建局未经批准占地建设填埋场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115.055万元，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它设施，罚款已交纳。
5.全力消除环境污染。一是彻底清除场内垃圾。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3月8日，沈阳富翔城乡建设集团将原依牛堡子垃圾填埋场内存储垃圾转运至秀水河子垃圾填埋场，累计转运3112.9吨。二是进行林地植被恢复。2022年4月3日到4月25日，依牛堡子垃圾场绿化工程总计拆除防渗膜39950平，修整林台516米，栽植杨树1350棵，栽植柳树4800棵，下300mm溢流管30米，下600mm排水管10米，修建进场作业路80米。目前正进行树木养护工作。经县自然资源局现场踏勘，认定符合复绿标准。三是已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监测机构对原依牛堡子垃圾填埋场进行地下水、土壤环境质量对比监测，确保环境问题整改到位。
	无
	


以上群众举报问题查处情况向社会公示，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以信函或者电话形式署联系方式，向省或沈阳市、或法库县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机构反馈。邮寄的以寄出邮戳为准，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
公示时间：2022年10月21日至2022年10月31日（公示期10日）
受理部门：省或沈阳市、或法库县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机构
联系电话：87126085
[bookmark: _GoBack]邮寄地址：辽宁省法库县政务中心B区533
